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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暨所屬嘉義榮民醫院。 

貳、案   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其所屬嘉義榮民醫院辦理九十年度二

年期病患服務員招標作業，未切實依規定監督與執行，核有違失。 

參、事實與理由： 

一、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退輔會）嘉義榮民醫院部分： 

(一)不尊重上級監督機關權限，率行辦理招標作業，核有不當： 

查嘉義榮民醫院辦理九十年度二年期病患服務員供應廠商招標作業（本案），將

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八月二日送退輔會審核之招標文件內容大幅修改，並逕行於

九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網公告，後雖於同年四月四日以嘉醫秘字第一七六七號函將

全案（包括投標須知、評選項目、配分表及合約等）陳報退輔會並請派員監辦，惟

經退輔會審查，認其內容尚需檢討修正，分別於同年四月十八日及二十三日電告該

院應修正後再辦理，然該院仍率行於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辦理開標，核其所為顯未尊

重上級監督機關權限，殊有不當。  

(二)未依規定審查投標廠商資格，且作業草率，核有疏失： 

依據本案投標須知第八條第三款規定：「本案採三段式開標：（１）第一階段：

廠商資格審查不合格者，不得參與後續開標，投標廠商提送各項文件資料應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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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訂〃〃〃。」及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

廠商。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查本案得標廠商投標標封及該醫院廠商資格審查表廠商名稱均登載為「三奇看護中

心」，惟得標廠商投標時檢附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商）會會員證、勞工保險證等

相關證件影本，均為「三奇醫院管理顧問企業社」，顯與投標廠商名稱不符，且承辦

單位、政風及會計監辦人員、評選委員等，均未於廠商資格審查表內簽署負責，復

未經嚴格審核即同意該廠商參與第二階段之評選，最後並經評選委員會於九十年四

月二十四日評定為最高分得標，並於同年五月一日以「三奇看護中心」名義完成簽

約，可見本案該院審查作業洵未依規定確實辦理，顯有疏失。  

(三)廠商評選項目分配有失平衡，配分比重亦欠妥當：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七條規定：「機關應依下列

原則，訂定評選項目及子目之計分方式：一、每一計分級距所代表之差異應明確。

二、每一評選項目或子項之計分，應能適當反應項目或子項之重要性，並能區分不

同廠商間之差異性〃〃〃。」及該委員會另於八十九年六月八日以（八九）工程企

字第八九○一五九九三號函發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列明：「評選優勝者或評

定最有利標之評審審項目不當或配分與重要性不平衡，例如：採書面審查即可者，

卻規定廠商簡報；十分鐘之簡報，其配分即占二○％」，查本案「評選病患服務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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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廠商評選項目配分表」規定「廠商負責人對相關問題現場解答」乙項配分為三十

分（占總分三○％），較退輔會所頒「病患服務員供應廠商作業評選辦法」規定之配

分十分高出甚多，且失之客觀、公允，評選項目與配分顯未盡平衡妥適，允有未當。 

(四)未以密件處理評選委員名單，與規定不合，顯欠妥當：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規定：「本

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惟本案開標前，該醫院載有評選委員

名單之開標通知單卻未以密件處理（九十年四月十六日（九十）灣醫秘字第二○○

一號），核與上開規定不合，顯欠妥當。  

(五)限定押標金種類，亦與規定不符：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銀行

本行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銀行

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

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查本案投標須知六（一）規定：「參加投標之廠商應繳納押

標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投標應以現金、銀行本票或保付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等方式為之。」其押標金種類僅限定現金、銀行本票、保付支票及無記名政府公債，

核與政府採購法規定不符。  

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違法規定怠於研修輔正，作為消極，誠有可議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三條規定：「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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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其職掌如下：一、

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審標準。二、辦理廠商評選。三、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

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及同委員會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八九）工

程稽字第八九○一七○九八號函退輔會有關該會訂定之「病患服務管理作業規定」與

政府採購法不符部分之第一項載明：「第貳條病患服務員供應廠商招標相關規定既載

明係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訂定投標須知及評選辦法辦理相關事宜，則應依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於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定招標文件之評審標準，而

所附評選委員會作業要點卻不符合上開條文規定。」，依此，訂定與審定招標文件之

評審標準係屬評選委員會之職權，其評審項目及評審標準應事先送請評選委員會審

定，而退輔會所頒「病患服務員供應廠商評選委員會作業要點（範本）」與政府採購

法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不合，業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

日之函文具體指明，惟該會卻仍遲至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始予修正，作為因循消

極，誠有可議，應切實檢討改進。又本案原得標廠商三奇醫院管理顧問企業社因違反

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嘉義榮民醫院已於九十年十月三十日依法終止契約，惟在無契

約狀態下，該醫院仍要求該企業社繼續負責病患照顧，按本案病患服務員之招標與榮

民病患之權益息息相關，該會洵應本於主管機關立場積極督導嘉義榮民醫院儘速依法

辦理招標及訂約事宜。  

綜上所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其所屬嘉義榮民醫院辦理九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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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病患服務員招標作業，未切實依規定監督與執行，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提案糾正。  

提案委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